附件：关于开展二届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科学技术奖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

（2008）中水会字第 007号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各团体会员单位，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水土保持学会，省（直辖市、自治区）水土保持业务主管部门，水利部、国家林业局、农业部三部（局）各直属单位，中央所属有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有关企事业单位：

根据《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条例》（以下简称《奖励条例》）和《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条例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决定开展二届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科学技术奖的评奖工作。现将申报、推荐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要求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科学技术奖的申报应严格执行《奖励条例》和《实施细则》的规定。

1．申报奖励的科技成果符合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科学技术奖的奖励范围，并按有关规定进行相应的技术评价。

2．申报奖励的科技成果不存在成果权属、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及其排序等方面的争议。

3．国家级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成果，原则上以专题以上为单位进行申报。

4．几个单位共同完成的科技成果，由成果第一完成单位组织申报。

5．每项科技成果只能由一个推荐单位推荐申报。

6．申报成果原则上应是2004年1月1日后结题的研究成果。

二、推荐办法
1．推荐单位：按《实施细则》中规定的具有推荐资格的单位负责本地区、本系统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科学技术奖的推荐工作。凡申报奖励的成果，须经推荐单位预审后，择优推荐到中国水土保持科学技术奖奖励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奖励工作办公室）。

2．推荐名额：每个推荐单位的推荐名额原则上不超过3项。

三、材料要求
1．推荐函：各推荐单位请将推荐的具体情况、推荐项目数、排序、预审情况在推荐函中写明。

2．申报材料：填写《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科学技术奖推荐书》，推荐表及填表要求请到http://www.sbxh.org下载。推荐书及其附件（主要包括技术评价证明、知识产权证明、应用证明、查新报告等）装订成册，一式3份。

3．同时提交推荐书的电子版（word文档）。

四、推荐截止时间
请各推荐单位于2008年6月30日（以收到邮戳日期为准）以前，将推荐材料（纸质和电子版）统一报送奖励工作办公室，逾期不予受理。

五、其他
为弥补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科学技术奖的奖励经费不足问题,经研究决定，每项申报成果酌收奖励捐赠款1500元。捐赠款请与申报材料一并寄送至奖励工作办公室，并注明“水保科技奖捐赠款”。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岳金山，方若柃

电  话：010—62338045；传  真：010—62311786,62338045

电子信箱：shuibaoxh@bjfu.edu.cn
通讯地址：北京市清华东路35号北京林业大学197信箱（邮编100083）

七、银行账户：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东升路分理处（62）

   户  名: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

帐  号：020000  62090144  32774

 

附件：1.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条例

          2.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科学技术奖奖励条例实施细则

          3.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科学技术奖推荐书

（附件内容可到中国水土保持学会网站(www.sbxh.org)下载）
                       中国水土保持学会

2008年3月20日
